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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知局办〔2024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2024 年度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工作计划》

的通知

各区知识产权局、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知识产权局机关

各有关处室：

现将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抽查工作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计划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

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认真组织实施工作计划

区知识产权局、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各区

局”）要严格按照《计划》统筹组织检查，避免重复检查，减少

对经营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。除专项检查、转办交办、数

据监测等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外，不得擅自开展计划外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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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的检查。根据《计划》安排，专利真实性和商标使用行为的

监督检查由各区局自行制定抽查方案并组织开展；专利代理行

为、商标代理行为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行为的监督检查由

市局制定抽查方案，组织各区局开展。

二、合理实施信用分类监管

各区局要依托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，合理运用企业信用风

险分类结果，将抽查比例与经营主体的信用风险等级挂钩，提

升日常监管效能。对信用较好、风险程度较低的经营主体，降

低抽查比例；对信用风险一般的经营主体，按常规抽查比例检

查；对信用较差、风险程度较高，特别是对近三年内受过知识

产权领域行政处罚、投诉举报易发且查实的、违法违规行为相

对集中的经营主体，要适当增加抽查比例并实地检查。

三、探索推进综合监管

各区局应当充分运用双随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，结合本区

具体情况，整合资源，持续拓展联合监管的领域和方式。各区

局可实施“1+1”模式（第一个“1”代表商标代理行为抽查事

项，第二个“1”代表专利代理行为抽查事项）、“X+2”模式（X

代表其他部门抽查事项，2 代表专利真实性和商标使用行为抽查

事项）或采取其他因地制宜的模式，积极推进综合监管。

四、坚持审慎包容、兼顾服务

各区局应当积极践行寓监管于服务的理念，在开展检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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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抽查对象一次性告知抽查事项；对发现属于首次初犯、危害

轻微、立即整改的违规行为，视情采取包容审慎的处理方式，

加强警示教育、整改规范，并主动开展市区两级知识产权政策

宣讲，做好规范专利商标申请行为及相关代理行为的法律宣贯。

附件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计划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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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抽取比例
市知识产权局
业务指导处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
计划时

间

1
2024 年专利代理行

为的监督检查

经国家知识产权局

审批设立的专利代

理机构及相关分支

机构

专利代理机构主体资格

和执业资质检查，专利

代理机构设立、变更、

注销分支机构情况的检

查，专利代理机构、专

利代理师执业行为检

查，专利代理机构年度

报告和信息公示情况核

查

10%
知识产权

监管处
市知识产权局 5-9 月

2
2024 年专利真实性

的监督检查
拥有专利权的企业

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

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

检查，产品专利宣传真

实性的检查

1%
知识产权

监管处
区知识产权局 4-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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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计划名称 抽查对象 抽查事项 抽取比例
市知识产权局
业务指导处室

检查对象

抽取层级

计划时

间

3
2024 年商标使用行

为的监督检查

拥有商标权的企

业；本市经营范围

中含有“商标印制”

的企业

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，

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使

用行为的检查，商标印

制行为的检查

1%
知识产权

监管处
区知识产权局 4-11 月

4
2024 年商标代理行

为的监督检查

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备案的从事商标代

理业务的服务机构

（所）

商标代理行为检查 10%
知识产权

监管处
市知识产权局 5-9 月

5

2024 年地理标志专

用标志使用行为的

监督检查

核准使用地理标志

专用标志的使用人

不规范使用地理标志专

用标志行为
25%

知识产权

保护处
市知识产权局 4-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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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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